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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安市监函〔2023〕49 号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年报
及知识产权相关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

征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陕西省知识产权局《关于开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

用监管年报及知识产权相关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征集

的通知》（陕知函〔2023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各单位按照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年度报

告(2022 年度)》（附件 1）报表要求填写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前，已认定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和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

和证明商标注册的基础数据，以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

理、地理标志行政保护、地理标志年度产值、地理标志保护

标准体系建设、地理标志检验检测体系建设、政策宣贯与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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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培训等年度工作情况。

(二)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管理部门、各地理标志商标持

有人按照《陕西省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情况调研表》（附件 2）

填写相关内容并统一汇总上报。

(三)各单位征集辖区内为规范地理标志相关产品生产

地域、加工工艺、生产流程等环节需要制定省级地方标准的

立项申请，以及在提升和规范我省知识产权保护、管理、促

进等领域需要制定地方标准的标准立项申请，填写《陕西省

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》（附件 3）,经过审核后推荐报

送至省知识产权局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(一)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年度报告(2022 年

度)》及《陕西省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情况调研表》按照报表

中填报说明填写.

（二）申请标准立项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所涉及产品须

为获得国家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地理标志证明商

标相关产品。相关材料填报按照《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

于征集 2023 年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》相关要

求填报。

（三）各单位请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前将上述加盖公章

后的 PDF 版和 word 版资料报送至市局知识产权科，便于统

一汇总后上报省局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郑玉洁；8951997，电

子邮箱：akzscq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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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年度报告(2022 年度)

2.陕西省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情况调研表

3.陕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2 月 9 日


